
經資門併計

科                       目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與上年度
比          較 說          明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歲出機關別預算表歲出機關別預算表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6年度

0005000000

司法院主管5 1,327,057 1,305,726 21,331

000541000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4 1,327,057 1,305,726 21,331 本科目上年度法定預算數1,304,503千元，配合科目
調整，移出「一般行政」科目1,688千元，列入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相對科目項下，另
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一般
行政」科目移入1,138千元，移出移入數互抵後，淨
計如表列上年度預算數。

3505410000

司法支出 1,327,057 1,305,726 21,331

3505410100

一般行政1 1,195,393 1,168,217 27,176 1.本年度預算數1,195,393千元，包括人事費1,126,8
   86千元，業務費66,563千元，獎補助費1,944千元
   。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人員維持費1,126,886千元，較上年度增列法警2
    2人、法官助理17人之人事費、員工薪俸晉級差
    額、退休離職儲金及全民健保保險費46,232千元
    。
 (2)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40,246千元，較上年度增列
    公務車油料等經費280千元。
 (3)辦理司法行政業務費28,261千元，較上年度減列
    辦公廳室整修等經費18,786千元。

3505411000

審判業務2 115,728 117,104 -1,376 1.本年度預算數115,728千元，包括業務費114,259千
   元，設備及投資1,469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辦理民事事件業務經費54,213千元，較上年度減
    列民事事件證人、鑑定人及通譯旅費等經費3,11
    0千元。
 (2)辦理刑事案件業務經費25,455千元，較上年度減
    列刑事案件鑑定等經費682千元。
 (3)辦理民事執行業務經費36,060千元，較上年度增
    列辦理公務送達郵資等經費2,416千元。

3505411200

少年事件處理3 8,192 8,247 -55 1.本年度預算數8,192千元，均屬業務費。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辦理少年事件審理業務經費724千元，較上年度
    減列青少年精神鑑定等經費32千元。
 (2)辦理少年事件觀護及輔導業務經費7,468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專家學者協助調查保護業務出席等
    經費23千元。

3505411400

公證及提存事件處理4 2,854 2,854 0 本年度預算數2,854千元，係辦理公證及提存業務經
費，與上年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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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54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5 3,667 6,858 -3,191

3505419011

交通及運輸設備1 2,301 1,850 451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汰換勘驗車2輛1,160千元。
2.購置無線電對講機及傳真機等設備1,141千元。
3.上年度汰購勘驗車、觀護車及傳真機等設備預算業
   已編竣，所列1,850千元如數減列。

3505419019

其他設備2 1,366 5,008 -3,642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購置影印機及環控系統等設備1,366千元。
2.上年度購置影印機等設備預算業已編竣，所列5,00
   8千元如數減列。

3505419800

第一預備金6 1,223 2,446 -1,223 仍照上年度預算數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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